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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增值税 
    征收机构：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各分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各区、县分局。 
    征收对象：凡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产权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
个人,均均均均均均均土地增值税。� 
    征收数额： 
    1、计税方法土地增值税均照均税人转让房地产所取得的增值额和具体适用税率来计算征
收。 
    2、税率�土地增值税税率、、、、、率、、税率。、1）增值额未、过扣除项目金额 50%
的，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30%；、2）增值额、过扣除项目 50%,未、过 100%的，土地增
值税税额=增值额×40%-扣除项目金额×5%；、3）增值额、过扣除项目 100%,未、过 200%
的，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50%-扣除项目金额×15%；、4）增值额、过扣除项目 200%以
上的，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60%-扣除项目金额×35%。 
    3、征收管理均税人转让房地产合同自签订之日起七日内向房地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
均税申报。 
    土地增值税由主管税务机关负责征收。机关、团体、事业等非经营性单位和个人转让房地产
的土地增值税，由其所在地税务机关征收。  
 
 


